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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 基 本 法 》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全國人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全國性法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基本法》往往被視為香港的

"小憲法 "，因為《基本法》第八及十一條訂明，香港任何法律均
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足見其享有至高權力的地位。雖然政府

自 1997 年 7 月起已在立法過程中考慮到對《基本法》的影響，但
仍需要設立機制，以不時確定現行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

此機制在其他地方通常稱為 "違憲審查 "或 "合憲審查 "或 "憲法上的
覆核 "，下文統稱為 "合憲審查 "。  
 
1.2 鑒於《基本法》具有上述雙重屬性，對於哪個 (些 )機構有權
在香港進行合憲審查，社會上意見紛紜。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訂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是唯一有權解釋
憲法的機構。 1 同樣地，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 "授權 "本地法院對
關於香港 "自治範圍內 "的條款 "自行解釋 "，但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釋權亦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
另一方面，部分本地學者認為，香港依據《基本法》第十九條享有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為本地法院進行合憲審查提供了部分
法律依據。 2 
 
1.3 實際上，自 1997 年 7 月回歸以來，香港的司法機構一直進
行合憲審查。根據一項法律研究，終審法院在 1997-2020 年期間進行
了最少 37 宗合憲審查，其中約半數 (51%)爭議案件的法定條文
被裁定為 "違憲 "，約三分之一 (30%)案件的法定條文被宣布無效。 3 
雖然這些裁決大部分獲政府和本港社會接受，但本港的司法機關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  
2 陳弘毅 (1998)及 Chan (2007)。  
3 有關統計數字以一項法律研究、律政司提供的資料及法律資料庫的搜索結果

為依據，僅包括關乎主體法例合憲與否的案件。請參閱 I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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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有 權 進 行 此 類 合 憲 審 查 的 爭 議 亦 時 有 發 生 。 以 政 府 在

2019 年 10 月公布有關禁止蒙面的規例為例，原訟法庭最初就該
規例是否合憲的司法覆核案件作出裁決後，再次引發對此議題的

激烈討論。 4 最近，在 2021 年 2 月一宗關乎《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下有關被告的
保釋權案件中，終審法院作出終審判決： "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 ......的立法行為，不可 ......進行憲法上的覆核 "，為本地法院
所進行的合憲審查設定界限。 5 此外，本地法官在作出憲法解釋時
所採用的法律原則，以及相關的裁決，皆備受公眾關注。  
 
1.4 應李慧琼議員的委託，資料研究組就美國和法國所採用的

合憲審查機制進行實況研究，並在進行研究時充分顧及到，香港

並非主權國家，而香港的《基本法》具有雙重屬性。由於合憲審查

在美國是由一般法院進行，在法國則由專責的憲法法院進行，因此，

兩者分別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本資料摘要首先綜述在香港

進行合憲審查的情況，包括進行合憲審查的法律依據、行事方式及

主要關注事項，繼而略述近期在進行合憲審查方面的全球趨勢，

最後闡述該兩個選定地方的合憲審查機制。  
 
 
2. 香港的合憲審查  
 
 
2.1 《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於 1990年 4月 4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通過的全國性法律，並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予以公布。 6 

                                           
4 2019 年 10 月 4 日，行政長官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第 241 章 )，將
《禁止蒙面規例》 (第 241K 章 )刊憲，但翌日便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2019 年 11 月 18 日，原訟法庭裁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和《禁止蒙面規例》
均屬違憲，促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法工委 ")作出回應，指
香港法院無權進行合憲審查。原訟法庭的裁決其後在 2020 年 4 月 9 日被上訴
法庭部分推翻，繼而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被終審法院全部推翻。《緊急情況
規 例 條 例 》 和 《 禁 止 蒙 面 規 例 》 均 被 裁 定 為 符 合 《 基 本 法 》 。 請 參 閱

新華網 (2019)及 Kwok Wing Hang and 23 Others v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and Another, 
FACV Nos. 6, 7, 8 and 9 of 2020。  

5 案中的答辯人黎智英提出挑戰，指《香港國安法》把保釋申請的舉證責任加

諸被告人身上，侵犯被告人申請保釋的憲法權利。終審法院裁定答辯人敗訴，

述明 "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條文及當中程序進行的立法行為，達致
國安法公布成為特區法律。有關的立法行為，不可 . . . . . .進行憲法上的覆核 "。
請參閱 HKSAR v Lai Chee Ying, FACC No. 1 of 2021。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請參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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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第八及十一條，香港所有法律，不論在該日期之前

或之後制定，均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簡介文件均載有 "對基本法的影響 "的段落，可
見政府為符合這項規定，在擬訂其立法建議時一直有考慮對基本法
的影響。  
 
2.2 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憲制責任確保本港法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首先，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監督憲法實施之職權授予全國人大 (作為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後者可撤銷國務院制定的
同憲法相抵觸的行政法規，以及撤銷同憲法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 7 
第二，《基本法》第十七條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如認為任何法律
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的條款，有權將有關法律發回，而經發回

的法律立即失效。第三，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回歸時，
1997 年前的原有法律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第四，根據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此項權力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出具法律

約束力的憲法解釋的權力相符。雖然憲法解釋與合憲審查看似是

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但前者是合憲審查的重要一環，並對合憲審查

裁決產生決定性影響。 8 
 
2.3 與此同時，自香港回歸至今，本地法院進行合憲審查，
屬行之已久的既定做法。對於就香港 "自治範圍內 "的事宜進行
合憲審查，雖然《基本法》並沒有就此作出明文規定，但下述

《基本法》條文為本地法院進行合憲審查提供了法律依據。第一，
根據第十九條，香港享有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二，根據
第一百五十八條，全國人大常委會 "授權 "本地法院對《基本法》
關於香港 "自治範圍內 "的條款作出解釋。9 第三，第八十一條訂明，
"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 ......予以保留 "，相信當中包括進行
合憲審查的做法。在殖民地時期，本地法院如認為某法規與當時的

香港憲制文件 (即《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相抵觸，可宣布有關
法規無效，但這種權力在 1991 年前甚少行使，而當時的終審權屬於
英國樞密院。 10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及六十七條。  
8 王振民 (2017)及胡錦光 (2017)。  
9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4)、Chan (2007)及Wu (2010)。  
10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 )於 1991 年制定，屬香港憲制秩序的一部分，
並由此衍生多宗涉及人權的合憲審查案件。請參閱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4)、
Chan (2007)、Wu (2010)及陳弘毅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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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999 年 1 月的吳嘉玲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案 ("吳嘉玲案 ")
為香港回歸後終審法院首次行使合憲審查權的案件，不單案件
重要，亦極具爭議性。簡括而言，終審法院將關於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內地所生子女申請辦理單程證批准手續的法定條文宣布為無效，

原因是該等條文侵犯了這些人士在《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第 (三 )項下享有的居留權。11 終審法院在 1999 年 1 月頒下的判案書
中述明，本地法院 "有權審核 ......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機關
之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發現有抵觸《基本法》的情況出現，

則法院有權裁定有關法例或行為無效。 " 12 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在
1999 年 6 月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第 (三 )項作出解釋，恢復單程證的批准手續，但沒有否定上述
合憲審查權。13 另外，終審法院在同一判案書中斷言，法院有權裁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的行為是否抵觸《基本法》 "，
結果引起內地法律專家的強烈異議。他們認為全國人大是代表人民

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行為不能被任何級別的法院裁定為無效。14 
就此，終審法院在 1999 年 2 月頒下判詞，澄清終審法院並沒有質疑
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 "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
規定的程序 "行使任何權力。 15 
 
2.5 有論者指出，本地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似乎在其後的

案件中，表現得更加互相尊重。 16  例如，在 1999 年 12 月
劉港榕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有關居留權的案件中，終審法院明確承認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解釋對香港法院具約束力。 17  最近，
終審法院在 2021 年 2 月有關《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中重申，
本地法院不可就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進行憲法上

的覆核。 18 

                                           
11 在此案中，有父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兒童在並未持有單程證的情況下
從內地來港，並在 1997 年 7 月申請居留權。他們辯稱，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 )項，他們享有居留權。終審法院裁定他們勝訴，
並宣布《 1997 年入境 (修訂 )(第 3 號 )條例》部分條文違憲，原因是該等條文
規定該等永久性居民須在取得居留權前持有單程證，因而對其權利構成

限制。請參閱 Ng Ka Ling and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Nos. 14-16 of 1998,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及 Ip (2019)。  

12 Ng Ka Ling and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Nos. 14-16 of 1998.  
1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99)及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14 新華社 (1999)。  
15 Ng Ka Ling and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No. 2), FACV Nos. 14-16 of 1998， Ip (2019)及
佳日思 (2000)。  

16 Ip (2019)及沈太霞 (2020)。  
17 Lau Kong Yung and 16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Nos. 10 and 11 of 1999. 
18 有關這宗案件的詳情，請參閱註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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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地法院之所以會進行合憲審查，其緣起主要為司法覆核
案件及刑事或民事訴訟程序的判決。在過去 23 年，終審法院曾在
最少 37 宗案件中，審查主體法例是否合憲 (圖 1)。 19 按案件來源
分析，有 16 宗源於司法覆核，而 11 宗則源於刑事訴訟程序。
按憲制議題分析，有 25 宗案件關乎政治和公民權利 (例如表達自由、
人身自由、公平審訊的權利、選舉權利及平等權利 )，另外 5 宗則
關乎居留權。按合憲審查結果分析，有 19 宗 (51%)的法定條文被
終審法院裁定違憲，而其中 11 宗更導致有關的條文被裁定無效。 20 
除就主體法例進行合憲審查外，終審法院亦對行政行為進行

合憲審查，其中部分對政治或社會構成重大影響。 21 
 
 
圖 1   終審法院在 1997-2020 年期間進行的合憲審查  
 

 期間  案件數目  源於司法覆核的案件  被法院裁定違憲  

1. 1997-2000 4 2 2 
2. 2001-2004 9 4 4 
3. 2005-2008 12 4 8 
4. 2009-2012 4 1 2 
5. 2013-2016 3 2 2 
6. 2017-2020 5 3 1 
 總數  37 16 19 

 

註：  數字只涵蓋就主體法例進行的審查。  
資料來源： Ip (2019)、Department of Justice及各法律資料庫。  

 
 
2.7 一般而言，政府接納終審法院就該等合憲審查所作出的
裁決，並採取認為合適的跟進行動 (例如制定新的條例或作出法例
修訂 )。就某些裁決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可能會導致重大的政策
變動，例如在 2003 年擴大村代表選舉的選民範圍，以及在 2006 年
對執法機關的秘密監察活動作出規管。 22 不過，亦有論者留意到
                                           
19 根據一項法律研究，這類案件共有 34 宗。不過，根據律政司提供的資料及法
律資料庫的搜索結果，在 2018-2020 年間還有多三宗案件。請參閱 Ip (2019)。  

20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1)及 Ip (2019)。  
21 在 1997-2020 年期間，終審法院曾處理超過 60 宗不涉及主體法例審查的
合憲審查案件。請參閱沈太霞 (2020)。  

22 2000 年的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  訴  陳華及另三人案導致 3 年後的改革：
(a)容 許 原 居 村 民 的 配 偶 (而 非 只 是 妻 子 )在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中 投 票 ， 及
(b) 引 入 雙 軌 制 度 ， 讓 非 原 居 村 民 選 出 其 代 表 。 2006 年 的

古思堯  訴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案，促使當局制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第 589 章 )，以規管執法機關的截取通訊活動。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02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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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若干其他案件所作的回應相當有限，僅作出一些技術修訂，

有 時 甚 至 拖 延 良 久 。 以 2013 年 關 乎 變 性 人 士 結 婚 權 利 的

W 訴  婚姻登記官一案為例，雖然終審法院建議就性別承認進行較
廣泛的檢討，但政府提出的《2014 年婚姻 (修訂 )條例草案》只修改
《婚姻條例》 (第 181 章 )下有關 "男 "及 "女 "的定義，以承認在接受
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後的性別改變。至於另一宗關乎同性戀行為

刑事化的法定條文的案件，法院於 2007 年裁定有關法定條文無效，
但當局事隔 7 年才作出法例修訂。 23 
 
2.8 鑒於合憲審查案件涉及 "受《基本法》保障的各項權利和
自由 "，自 1997 年至今，歷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皆強調，法院不會
積極就 "現代社會所面對的任何一項政治、社會及經濟問題提供解決
方案 "。其判決 "所關乎的，單單是受爭議的決定是否合法的問題，
而 非 某 項 政 治 、 經 濟 或 社 會 論 點 的 是 非 曲 直 "； 法 官 亦 必 須
"自我克制 "。 24 
 
2.9 在此背景下，香港在進行合憲審查時的司法慣例引起了下述

主要關注事項：  
 

(a) 法律依據：一如上文所討論，有人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及《基本法》，合憲審查權僅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人則認為在 "一國兩制 "下，本地法院對香
港 "自治範圍內 "的法律案件進行合憲審查的做法，應該
得到尊重。 25 此外，有些人質疑，較低級別的本地法院
可否進行合憲審查； 26 

 
(b) 合憲審查的範圍：儘管終審法院最近已作出澄清，但
仍有人討論，本地法院可否審查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作為。有人關注到，現時並無機制，可處理全

國人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為與《基本法》條文

"明顯相抵觸 "的情況。 27亦有人認為有關問題應由

全國人大自行解決。 28 此外，有時難以清楚界定，有關
《基本法》條文是否純粹在香港 "自治範圍內 "；  

                                           
23 Jhaveri et al. (2015)。  
24 Li (2005及 2006)、Ma (2016)及 Cheung (2021)。  
25 關於各方的意見，請參閱陳弘毅 (1998)、 Chan (2007)、Wu (2010)、王振民 (2017)
和胡錦光 (2017)。  

26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cean Technology Ltd and Others, HCMA 173/2008. 
27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2020)。  
28 王振民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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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基本法》的解釋：為就合憲與否的問題作出裁決，
法院往往需要解釋《基本法》的條文。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作出解釋時多強調 "立法者的原意 "，但本地法院則
倚重普通法的解釋。 29 本地法院一方面傾向於較重視
"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 "，而另一方面，若遇到條文
有所缺漏及含糊不清之處，本地法院可從制定前的

相關文件推斷條文的目的，而不會參考立法者在制定

法例後所擬備的文件。此外，本地司法機構傾向對

基本權利作出 "寬鬆的解釋 "。雖然普通法原則似乎
較具彈性，但有人關注到，有關原則可能與中央的理解

不一致； 30 
 
(d) 採用相稱性原則：在關乎《基本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
的裁決中，本地法院宣布採用 "相稱性原則 "，在保障
個人權利與貫徹公共政策的合法目的兩者之間求取

平衡 。 31  不 過，應 用這項原 則往 往會引起 爭議。
舉例而言，在有關居留權和新來港人士可享社會福利

權利的案件中，有意見認為終審法院並未充分理解其

判決對社會資源所帶來的沉重負擔； 32 及  
 
(e) 就具爭議性的社會及政治議題作出的合憲審查裁決：
鑒於法院可裁定其認為違憲的法例或行政行為無效，

有意見關注到，司法機構是否過度參與政治和社會

事宜，而該等事宜屬行政或立法機關的職權範圍。雖然

                                           
29 舉例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99 年 6 月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第 (三 )項作出解釋時，曾參考 1996 年 8 月 10 日 (即 1990 年頒布《基本法》的
6 年後 )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意見。  

30 例如在 2001 年的莊豐源一案，法官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
作廣義的解釋，凡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其父母的居留身份為何，

皆具有香港居留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批評，上述解釋與 1999 年 6 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解釋中所採用較狹義的詮釋原則不一致。請參閱

Ip (2019)、 Shiu (2010)及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 (2013)。  
31 根據相稱性原則，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可對某種權利施加限制：所施加的
限制 (a)能達至某合法目的； (b)與該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 (c)沒有超越為
達至該目的所需的程度；及 (d)不會對基本權利構成與該目的所帶來效益
不 相 稱 的 限 制 。 請 參 閱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3) 、 Cheung (2019) 及
Hysa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and Others v Town Planning Board，FACV Nos. 21 and 
22 of 2015。  

32 舉例而言， 2001 年莊豐源案的裁決導致 "雙非 "孕婦湧港，以及往後 10 年的
出生總人數高達 175 600 人。在 2013 年的孔允明  訴  社會福利署署長案中，
法庭裁定，領取社會福利的居港 7 年規定應予取消。此裁決令公眾關注到，
政府將因而面對沉重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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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首席法官均強調政治中立，但過往的裁決不時備受

批評。有意見認為，在一些對政府有利的裁決中，

司法獨立或受到損害。亦有意見關注到，在若干不利

政府的裁決中，司法機構可能僭越了行政或立法機關的

職能。 33 
 
 
3. 世界各地在進行合憲審查時所採取的做法  
 
 
3.1 鑒於《基本法》具雙重屬性，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
法律，也是香港的 "小憲法 "，其他地方在進行合憲審查時所採取的
做法僅作參考之用。美國於 1803 年進行的合憲審查，成為全球
首例。及至 1945 年後，進行合憲審查的做法在歐洲漸趨普遍，以
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並制衡政府的權力。進行合憲審查，部分是

由於汲取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帶來的慘痛教訓。此外， 1948-1950 年期間頒布的多項重要人權
公約，亦促使締約國引入合憲審查機制，以保障該等權利。 34 
合憲審查其後逐步延伸至其他地區的新成立國家，全球至今已有
約 169 個或 83%地方建立了某種形式的合憲審查機制。 35 
 
3.2 扼要而言，合憲審查通常涉及一個獨立機關，而該機關
獲授權審查行政及立法機關所作的決定是否合憲，而現時的合憲
審查有兩種主流模式。第一種模式是 "分權制 "，將合憲審查權授予
一般法院，這與香港的做法相似。這種模式於 1803 年在美國首次
採用，其後大部分實行普通法的地方 (例如澳洲及加拿大 )和少數
實行大陸法的地方 (例如日本及阿根廷 )亦相繼採用。在分權制下，
雖然合憲審查權可下放予各級法院 (例如澳洲、加拿大及美國 )，但
終審權只歸於最高級別法院。第二種模式是 "集權制 "，將合憲審查
權授予一個特設的憲法法院。這種模式於 1920 年在奧地利首次採
用，其後擴展至歐洲聯盟 ("歐盟 ") 27 個成員國中的 19 個 (例如法國、
德國及西班牙 )，到了 2019 年，更擴展至另外約 66 個地方 (例如
南韓及土耳其 )。 36 少數地方 (例如南非 )採用揉合兩種主流模式的做

                                           
33 Chan (2007)、 Shiu (2010)及沈太霞 (2020)。  
34 有關的人權公約包括聯合國在 1948 年訂立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在 1950 年
訂立的《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請參閱 Chen (2013)、 de Visser (2015)
及 Castillo-Ortiz (2020)。  

35 Ginsburg et al. (2013)。  
36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17)及 Castillo-Ortiz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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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所謂的混合模式 )進行合憲審查，另有數個國家 (例如英國及荷蘭 )
則基於 "議會至上 "的悠久傳統，授權立法機關進行合憲審查。 37 
 
3.3 每個合憲審查機制均需要處理若干機制事項。 38 首要事項
是負責進行合憲審查的法院組合。有些法院純粹由專業法官組成
(例如美國及德國 )，有些法院則加入法律專家甚或政治人物 (例如
法國及比利時 )。為加強公信力，憲法法官通常會由多於一個機關
挑選 (以意大利為例，三權機關會各自挑選三分之一的法官 )。
第二個事項是合憲審查的程序，部分法院只可在審理具體法律案件
時進行合憲審查 (例如美國及日本 )，而另一些法院亦通常會在法例
獲通過前，負責就其合憲與否作抽象審查 (例如法國及德國 )。第三個
事項是合憲審查的範圍，在某些地方 (例如德國及印度 )，法院除須
履行審視法例及行政命令是否合憲的日常職責外，亦須負責裁定憲

法修正案本身是否合憲及是否有效。最後一個事項是合憲審查裁決
是否終局決定。不論在分權制還是集權制下，由最高級別法院就合
憲與否所作的裁決，通常是具約束力的終局決定。然而，在少數地

方 (例如加拿大 )，立法機關的決定可在某些情況下凌駕該等裁決。 39 
 
3.4 雖然授予法院司法權力以進行合憲審查的做法，獲稱譽為

"確保憲法獲得尊重的最有效方法 "，但這亦會帶來挑戰，令法院與
行政或立法機關的關係緊張。 40 一方面，有法院報稱行政及立法
機關以至傳媒向其施壓，這在委任過程被政治化時，或所作裁決

可能導致行政或立法機關被削權時，情況尤為嚴重。另一方面，亦

有關注若法院裁定某些法例無效，以擴大公民個人權利，此舉有否

僭越行政或立法機關的職能；這情況在加拿大及美國最為常見。  
 
 
  

                                           
37 在英國，雖然法院可宣布某些法定條文與《 1988 年人權法令》 (這項法令
被視為英國不成文憲法的一部分 )相抵觸，但無權裁定議會通過的條文無效。
上議院自 2001 年起設立了一個跨黨派的憲法委員會，負責審視法案內容是否
合憲，以及調查憲法相關事宜。請參閱 Chen (2013)、de Visser (2015)及 Castillo-Ortiz 
(2020)。  

38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17)及 Chen (2013)。  
39 在加拿大，即使法院已裁定某項法例違憲，立法機關仍可宣布該法例在
不多於 5 年內維持有效，惟此做法不適用於侵犯某些重要權利的法例。
請參閱 Chen (2013)。  

40 Venice Commiss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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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的合憲審查  
 
 
4.1 儘管美國的 1789年憲法沒有訂立任何合憲審查機制，但美國
依然是合憲審查的先驅。 1803 年，美國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
破天荒宣布，一項由美國國會制定的法例違憲。這項裁決是就

Marbury 訴  Madison 案而作出的，理由是： (a)"憲法的地位高於由
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一般法令 "，及 (b)按照法官誓言，法官有責任
擁護憲法。 41 這宗案件成為美國司法機關進行合憲審查的先例。  
 
4.2 雖然各級法院均可就法律合憲與否作出裁決，並就憲法條文
作出解釋，但最高法院作為最高級別法院，擁有最終決定權及
解釋權。 42 為方便聚焦討論，本摘要只討論最高法院在聯邦層面
進行的合憲審查。主要特點概述如下：  

 
(a) 負責進行合憲審查的法官：在美國，最高法院全數 9 名
法 官 ( 在 美 國 稱 為 "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 共 同 進 行
合憲審查； 43 

 
(b) 不 得 就 擬 議 法 例 進 行 合 憲 審 查 ： 由 於 美 國 憲 法 將
聯 邦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規 限 於 "案 件 "和 "爭 議 "，
最高法院只能就其中一方受到實際傷害的具體法律

案件中的合憲與否問題作出裁決。與香港的情況相若，

最高法院不會就擬議法例合憲與否提供意見；  
 
(c) 合憲審查的範圍：合憲審查的範圍僅限於以下 4 個
憲法爭議的主要範疇，即 (i)各州與聯邦政府的關係，
(ii)聯邦政府內的權力分立問題， (iii)政府對經濟事宜的

                                           
41 Cornell University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undated)。  
42 此處的憲法指美國聯邦憲法。至於州憲法，通常由州法院作終局裁決。然而，
若州法院的裁決涉及聯邦憲法和法律，最高法院便可介入其中。請參閱

United States Courts (undated)。  
43 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美國總統根據執政黨國會議員的推薦提名，參議院轄下
專責委員會會舉行聽證會，討論獲提名人是否合適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隨後

再經參議院確認。現時，最高法院全數 9 名大法官在履新前皆曾任法院法官，
但這並非法定要求。為保障最高法院大法官免受政治壓力，其任期屬終身制。

請參閱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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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及 (iv)個人權利和自由。 44 然而，最高法院不會
審查憲法修正案是否合憲；  

 
(d) 對憲法的解釋：最高法院根據多項因素對憲法條文作出
解釋；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憲法的用語，(ii)草擬者
的原意，(ii i)道德或文化價值，(iv)一種解釋相對於另一種
解釋所帶來的實際效益，及 (v)過往的法院裁決。然而，
法官享有相當大的酌情權及靈活性，可在審理某宗案件

時採納一項或多項因素； 45  
 
(e) 審理關乎權利聲請時的三種衡量標準：在權衡公民權利
與法律規限時，最高法院會先按照所涉權利及人士的

類別，按三個層級將案件分類，繼而採用相應的衡量

標準。第一層是 "嚴格審查 "，所涉法律限制了一些
基本權利或歧視特定的弱勢社群 (例如少數族裔人士 )。
這些法律的 "適用範圍必須非常狹窄 "，並達至 "迫切而
重大的政府權益 "，才可通過此層級的審查。其次是標準
較寬鬆的 "中度審查 "，適用於限制了其他群組 (例如
某一性別 )的權利的法律。至於最寬鬆的 "合理性審查 "，
則適用於限制 "次要權利 "(例如經濟權利 )的法律，而這些
法律不會對上述群組構成歧視。在此情況下，只要法例

與合法目的有 "合理關連 "，即能通過檢驗。因此，
有意見認為，最高法院所採用的衡量標準，側重於維護

某些已予明確界定的權利； 46 
 
(f) 避免介入政治事項：雖然合憲審查難免會觸及具爭議性
的政治問題，但最高法院已採納多項原則，以免侵犯

民選總統和國會的權力。舉例而言，最高法院不會審理

關乎行政及立法機關職權範圍內的政治問題 (例如
選區劃界、軍事事宜及外交政策 )的案件。如案件可按
其他法律理據處理，最高法院會避免就其合憲與否作出

裁決； 47 及  
 

                                           
44 根據《 1988 年最高法院案件選擇法》，最高法院可行使近乎絕對酌情權，
決定審理哪些案件。雖然每年有超過 8 000 宗由下級法院提交最高法院審理的
案件，但在這些 "對公眾有廣泛重要性 "的案件中，法院選擇審理的案件不足
1%。請參閱 Medecigo (2016)及 Britannica (2020)。  

4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a)。  
46 Beschle (2018), Jackson (2015) and Wex (undated)。  
4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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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憲審查裁決屬終局決定：一旦最高法院裁定某項法例
違憲，該裁決即屬終局決定，並對全國具約束力。然而，

最高法院隨後可基於 "強而有力的理據 "，推翻其先前的
決定。在 1789-2018 年間，這種情況曾發生約 140 次
(佔其合憲審查裁決的 2%)。 48 此外，最高法院的判決
可 被 憲 法 修 正 案 取 代 ， 但 這 種 情 況 在 歷 史 上 只

發生過 6 次。  
 
 
4.3 自 1789 年設立最高法院至今已超過兩個世紀，在這段
期間，最高法院曾作出超過 7 000 項合憲審查裁決，當中接近
三分之二 (4 500 項 )是在 1958 年後的 60 年間作出的，部分由於
美國公民於戰後對公民權力的關注與日俱增。然而，最高法院甚少
以違憲為由，裁定由民選議會制定的法律無效；在 1958-2018 年間，
這類案件只有大約 480 宗 (佔最高法院合憲審查案件總數的一成 )。
在這些違憲案件中，有三分之二與公民權利有關。下表載述數宗

當代美國最高法院在合憲審查裁決中裁定聯邦法例無效的案例，

作為參考 (圖 2)。 49 
 
 
圖  2   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合憲審查裁決的當代個案  
 

年份  相關法例  裁決  

1954 Brown 訴  Board of Education 終止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  

1963 Gideon 訴  Wainwright 
給予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尋求法律援

助的權利  

1973 Roe 訴  Wade 終止嚴格禁止墮胎的法例  

2003 Lawrence 訴  Texas 同性性行為合法化  

2010 
Citizens United 訴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取消企業用於選舉宣傳的開支限制  
 

資料來源：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20)及 National Paralegal College (2021)。  
  

                                           
48 推翻先前裁決的主要原因包括：推論有誤、標準不可行及法律原則不合時宜。
請參閱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b)。  

49 Constitution Annotate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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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雖然最高法院對維護美國憲法舉足輕重，但其角色卻引起不
少爭議。首先，有意見相信合憲審查機制有助保障小眾權益，使
小眾權益免受獲大眾支持的措施所侵害，但另有意見認為，由並非

民選產生的最高法院裁定由民選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無效，是

不民主的做法。 50 第二，鑒於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以解釋憲法及
選擇審裁標準，導致擔心這些大法官享有過於廣泛的酌情權的

關注。最高法院的某些裁決的確有助推動社會進步 (例如上文圖 2
所載的 1954 年 Brown 訴  Board of Education 案 )，但亦有部分裁決卻
較具爭議性 (例如在 1857年的 Scott 訴  Sandford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
美國國會無權廢除某些州份的奴隸制 )。 51 第三，鑒於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人選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確認，任命過程政治化，導致

最高法院在合憲審查機制下能否做到不偏不倚的質疑。  
 
 
5. 法國的合憲審查  
 
 
5.1 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近 170 年間，法國一直拒絕將
合憲審查權授予司法機關，主要由於法國認為民選議會應在制定

法律時，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52 然而，在 1958 年之前，法國的
政治環境極不穩定。在此前逾一個半世紀，法國先後建立了 4 個
共和國，政治局面分裂，間中更經歷極權專制統治。53 為穩定局勢，
並考慮到歐洲在戰後實行合憲審查的情況越趨普遍，法國遂於
1958 年在第五個共和國的憲法中，設立了 "憲法委員會 "。  
 
5.2 最初，只有 4 名法國國家機關首長 (即總統、總理及法國
國會兩院議長 )可就議會審議的法案，向憲法委員會提交憲法申訴，
尋求其裁決。因此，在 1958-1973 年期間，憲法委員會並沒有積極
發揮作用，原因是這類申訴屈指可數。然而，法國於 1974 年及
2008 年修憲，分別賦權國會議員及個別公民提出合憲審查要求的
權利；自此以後，憲法委員會的職責範圍遂得以顯著擴大。  
 
  

                                           
50 Chen (2013)。  
5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a)及 Britannica (2019)。  
52 舉例 而言 ，一 項在 1790 年制定 的法 律 ，禁 止法 官 "阻 礙 或 暫停 執行由
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令 "。請參閱 de Visser (2015)。  

53 Rogof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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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法國合憲審查機制的要點現概述如下：  
 

(a) 憲法委員會負責進行合憲審查：與美國不同，法國由
專 責 的 法 院 (即 憲 法 委 員 會 )負 責 進 行 合 憲 審 查 ，
全部 9 名成員的固定任期為 9 年。然而，當中 3 名成員
須每 3 年替換一次，其中 1 名由總統任命，其餘兩名
則 由 國 會 兩 院 議 長 任 命 。 為 保 持 政 治 中 立 ， 現 職

民選公職人員不得加入憲法委員會，但前任高級官員

則可以加入。 54 在 2008 年之後，有關任命可被國會的
相 關 委 員 會 以 五 分 之 三 多 數 票 否 決 。 此 外 ， 根 據

法國憲法，前任總統可選擇加入憲法委員會，終身擔任

當然成員，但為免引起政治爭議，目前在世的前任總統

均沒有參與；  
 
(b) 就新法例進行審查：與美國的模式不同，法國的憲法
委員會獲授權在法例頒布前後進行審查。關於頒布前的

審查，所有關乎國家組織的法律，必須先經憲法委員會

審查，而一般法律則是應要求進行審查。就一般法律

而言，在 1958 年之後，有關要求可由 4 名國家機關首長
的其中一人提出，而在 1974 年之後，有關要求可由其中
一個國會議院最少 60 名成員提出。關於頒布後的審查，
在 2008 年 7 月後，若有個別公民就已制定的法律提出
合 憲 審 查 要 求 ， 經 兩 個 最 高 級 別 的 一 般 法 院 (即
最高上訴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 )其中之一甄別後，可
轉交憲法委員會進行合憲審查；  

 
(c) 合憲審查的範圍：憲法委員會初期主要聚焦於關乎
三 權 分 立 的 憲 法 條 文 ， 防 止 立 法 機 關 越 權 。

在 1970 年代初之後，憲法委員會審查與憲制權利有關
法律的情況趨增，並在 1971 年首次以結社自由為由，
廢 除 一 項 限 制 成 立 新 社 團 的 新 法 例 。 2003 年 ，

憲法委員會裁定其無權審查憲法修正案，原因是憲法

沒有對這種權力作出明文規定； 55 
 

                                           
54 憲法沒有訂明憲法委員會成員的專業資格，但為保持政治中立，民選公職人員
不得加入憲法委員會。目前，7 名法官具有司法或法律背景，其餘兩名成員則
為 前 高 級 官 員 (即 前 總 理 法 比 尤 斯 及 朱 佩 )。 請 參 閱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undated)。  

55 除進行合憲審查外，憲法委員會亦負責監督選舉事宜，並就有關緊急狀態的
決定提供意見。請參閱 Gözler (2008)及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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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憲法的解釋：雖然憲法正文內關乎保障權利的條文
不多，但憲法委員會曾提述憲法序言所提及的數份

文件 。 56  為 與社會 發展同行 並進 ，憲法委 員會從
《法國 人權 及 公民 權利 宣言 》推 演出 "憲 法 價值 的
目標 "。憲法委員會在解釋憲法文本所涵蓋的權利時，
亦會參考歐洲人權法院及歐洲法院的判決； 57  

 
(e) 合憲裁決的相稱性：在審查法律是否合憲時，憲法委員會
遵循世界主流，採用相稱性原則。只有在某項法例

不合理地或不相稱地限制基本權利或憲制目標時，

憲法委員會才會撤銷該法例；  58 
 

(f) 就社會經濟政策作出裁決時自我克制：憲法委員會
確認，該委員會並不享有 "可與國會看齊的一般或特別
酌情權 "。因此，憲法委員會於 2011 年拒絕裁定同性婚姻
禁令無效，又於 2013 年拒絕否決一項同性婚姻法案； 59 

 
(g) 合憲審查裁決屬終局決定：憲法委員會的決定是具
約束力的終局判決。除非情況有變，否則憲法委員

會不會審查其已宣布為合憲的法律。然而，這些判決

可藉修憲 (例如重新界定憲法權利的定義 )推翻；及  
 

(h) 與歐洲的法院的關係：憲法委員會在解釋憲法條文時，
間中會參考歐洲的法院裁決，但不會審查當地法律與

歐盟法律是否相符。憲法委員會在 1974 年所作的判決中
解釋，其職責僅限於確保法律合憲，一般法院則負責裁定

一般法律是否符合國際規範，而憲法已確認，國際規範

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60 
 

 因此，最高級別的一般法院有權推翻與歐盟法律相抵觸

的法例。如所涉的歐盟法律條文有欠清晰，最高級別的

一般法院須尋求歐洲法院的解釋，而有關解釋對其後的

                                           
56 法國可藉修憲在憲法序言中加入更多文件，而最近一次是 2005 年在憲法序言
中加入《環境權利憲章》。請參閱 de Visser (2015)。  

57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及 de Visser (2015)。  
58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  
59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  
60 de Visser (2015)及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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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具約束力。61 至於歐盟條約 /法律與法國憲法之間的
關係，雖然憲法委員會曾數次發現兩者有不一致之處，

但一貫做法是通過修正憲法以解決問題。由此可見，

歐盟規範具凌駕性地位。 62 
 
 
5.4 隨着憲制職責不斷擴大，憲法委員會不僅對國會制定的法例
發揮制衡作用，亦肩負捍衞法國國民個人權利的責任。自 2010 年
首次進行 "頒布後的審查 "後，截至 2020 年年底，憲法委員會已合共
作出 990 項合憲審查裁決，遠多於 1958-2010 年間的 594 項。 63 在
該 990 宗個案中，三分之一的法例經審查後被裁定違憲。雖然
憲法委員會一般會避免否決重大社會改革 (例如 2016-2018年期間的
勞工法例改革 )，但該委員會最近以保障個人權利為由，裁定若干
針對暴動及恐怖主義的法例無效 (圖 3)。  
 
5.5 儘管法國的合憲審查機制總體上令人滿意，但仍有若干關注
事項。首先，部分論者留意到憲法委員會在解釋憲法時，不太願意
考慮新的社會需要，以致其後衍生更多憲法修正案。 64 第二，鑒於
憲法委員會的影響力日漸提升，有意見認為，前任法國總統不應

自動享有加入憲法委員會的權利。 65 第三，由於兩個最高級別的
一般法院擔當把關的角色，負責甄別案件，以供憲法委員會審理。

這變相令該兩個法院享有一定酌情權力，當它們裁定某案件不涉及

                                           
61 《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第 267條要求成員國最高法院在遇到有關歐盟法律
的詮釋問題時須請歐洲法院作出解釋。只有在以三種情況可獲豁免： (a)如該
問題與案件不相干； (b)如歐洲法院曾就該問題作出解釋；或 (c)對於如何正確
應用有關歐盟法律條文，已經沒有合理懷疑的空間。請參閱：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2018)、 The Law Society (UK) (2020)及 Library of Congress (2020a及 2020b)。  

62 舉例而言，在 1992 年及 2007 年就批准《馬城條約》 (成立歐盟的條約 )及
《里斯本條約》 (修改歐盟憲制基礎的條約 )所作的裁決中，憲法委員會認為
有 需 要 對 法 國 憲 法 作 出 修 正 。 請 參 閱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2016) 及
Burgorgue-Larsen et al. (2019)。  

63 在 2010-2020 年期間，有 776 宗 (78%)為 "頒布後的審查 "的個案，由一般法院
轉交憲法委員會處理。其餘個案涉及 "頒布前的審查 "，大部分由國會議員
提出。請參閱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undated)。  

64 其中一宗個案涉及在董事會實施性別配額的法例，旨在促進婦女平等機會。
在 2006 年，憲法委員會以違反憲法平等原則為由，撤銷該項法例。這項裁決
在 2008 年修憲後被推翻，而修憲的目的正是規定法例必須促進男性和女性在
獲取專業身份及社會地位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請參閱 Rogoff (2011)。  

65 一項旨在取消此項安排的法案於 2019 年提交國會審議。請參閱 Library of 
Congress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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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問題時，便可繞過憲法委員會。當有關個案同時涉及歐盟法律

時，情況特別明顯。 66 
 
 
圖 3   法國憲法委員會作出合憲審查裁決的近年個案  
 
 年份  相關法例  裁決  

1. 2015 在緊急狀態期間實施軟禁  合憲  

2. 2016 
涉及下述事項的緊急狀態條文：  
(i) 在無手令下搜查寓所，並妥為記錄；及  
(ii) 在搜查期間從電子設備複製資料  

 
(i) 合憲  
(ii) 違憲  

3. 2017 
在緊急狀態下可無須提出因由而核實身份、搜查

行李及車輛  
違憲  

4. 2017 禁止慣性瀏覽恐怖主義網站  違憲  

5. 2019 

反暴動法授權警方：  
(i) 在獲得司法機構核准後搜查示威者；  
(ii) 禁止示威者蒙面；及  
(ii i) 禁止滋事者示威。  

 
(i) 合憲  
(ii) 合憲  
(ii i) 違憲  

6. 2020 要求網上平台刪除令人厭惡及涉及恐怖主義的內容  違憲  

7. 2020 追蹤監視恐怖分子釋囚的行蹤  違憲  
 

資料來源：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6. 結論  
 
 
6.1 在香港，由於《基本法》具雙重屬性，既是香港的 "小憲法 "，
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法律，因此，對於哪些機構具有權力

在港進行合憲審查，一直存在爭議。有意見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

唯一有權判斷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機構，另有意見認為

本地法院有權就香港 "自治範圍內 "的事宜進行合憲審查。自
1997 年 7 月以來，由本地司法機構進行合憲審查為一貫做法，
惟某些案件引起爭議，爭論點包括 (a) 由本地法院進行合憲審查的

                                           
66 在 2007 年有一宗值得注意的案例，一間鋼鐵公司指，歐盟法律要求鋼鐵公司
為廢氣排放付費而豁免其他行業，是違反法國憲法中的公平原則，但一般法院

決定不把案件移交憲法委員會。在另一案例，一般法院決定將一宗涉及

法 國 警 方 在 比 利 時 拘 捕 一 名 非 法 入 境 者 的 案 件 ， 轉 交 歐 洲 法 院 而 非

憲法委員會審理。請參閱 EUobserver (2007)及 Creelm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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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和法律依據；及 (b)在平衡對權利的保障和公共政策的合法目的
時，法院裁決如何應用相稱性原則。  
 
6.2 在美國，各級一般法院皆有責任進行合憲審查，情況與香港

相若。在解釋憲法方面，最高法院大法官享有相當大的酌情權及靈活

性，選用 6 項因素 (例如憲法的用語、草擬者的原意、道德或文化
價值、實際效益及過往的法院裁決 )。雖然美國法院採用多種準則來
權衡法律與三個層級的公民權益，但法院在進行合憲審查時原則上

採取克制態度，並尊重民選立法機關。  
 
6.3 法國的合憲審查機制與美國的模式截然不同。第一，
合憲審查由專責的憲法委員會進行，而非一般法院進行。第二，
不僅 4 名國家機關首長和法國國會議員可要求進行合憲審查，
個別公民亦可就具體法例是否合憲提出挑戰，但須先經兩個

最高級別的一般法院進行甄別。第三，除因應要求進行合憲審查外，
在關乎國家組織的法例予以頒布前，憲法委員會必須就有關法例

進行審查。第四，憲法委員會在解釋憲法時會參考多份人權文件，
亦會在作出裁決時採用相稱性原則，以期在憲法權利與其他政策

目標之間取得平衡。第五，憲法委員會不會審查法國當地的法例與
歐盟法例是否相符。憲法委員會曾發現法國憲法與歐盟法例有

不一致之處。有關問題已藉憲法修正案解決，足見歐盟法例具

凌駕性地位。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劉絜文  
2021 年 3 月 25 日  
電話： 2871 2139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
該 等 資 料 摘 要 作 為 上 述 意 見 。 資 料 摘 要 的 版 權 由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行 政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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